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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碳市场绿电碳排放核减方法

一、适用范围

2025 年度配额短缺的重点排放单位，可使用当年度内通

过市场化手段购买消费的绿电核减其超额碳排放量。

二、核减方法

重点排放单位 2025 年度碳排放核减量 = Min（年度绿

电购买消费量×年度绿电核减因子，年度配额短缺量）

其中，2025 年度绿电碳排放核减因子取 0.4403 吨

CO2/MWh，来源于《生态环境部 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2 年

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》（2024 年第 33 号）中“广

东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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